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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领域“首违不罚”制度是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重要体现，然其实践效能因内外双重困境而受限。

内部困境源于制度自身的“前宽后窄”式结构性缺陷：构成要件裁量过宽导致“同案不同判”，法律效

果裁量过窄导致“罚与不罚”的二元僵局。外部困境则表现为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第33条与生态

环境单行法规范适用的逻辑混淆，存在“不敢用、不会用”的适用障碍。为系统破解上述困境，未来优化

应遵循“内外兼修”的路径：对内，须从统一要件基准、构建梯度化效果裁量、强化多元责任衔接及完

善程序规则等方面，实现制度的精细化建构；对外，须明晰“结合型”与“排他型”两种直接适用《行

政处罚法》的规范进路，并辅以充分的释法说理，从而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前提下，充分释放“首违不罚”

制度的治理效能，助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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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 Penalty for First-Time Violation” system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eld is a key mani-
fes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inclusive and prudent regulation. However, its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s 
constrained by du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lemmas. The internal dilemma stems from the system’s 
own “broad-narrow” structural defect: excessively broad discretion i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leads to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similar cases,” while overly narrow discretion in legal effects re-
sults in the binary dilemma of “to punish or not to punish.” The external dilemma is reflected in the 
logical confus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33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nd specif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aws during enforcement practices, creating applicability barriers where 
officials “dare not use or do not know how to use” the provision. To systematically resolve these 
dilemmas, future optimization should follow a “two-pronged” approach. Internally, refined con-
struction of the system must be achieved by unifying standards for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es-
tablishing a tiered system for discretionary legal effect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roving procedural rules. Externally, the two normative approaches of 
“combinatorial application” and “exclusive application” for directly applying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must be clarified, supplemented by fully reasoned legal interpretations. This will 
fully unleash the governance efficacy of the “No Penalty for First-Time Violation” system while up-
holding the bottom line of the rule of law, thereby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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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首违不罚”制度是我国行政执法理念从管理向治理转变的重要标志，其创设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原则及比例原则的深入应用。2021 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为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根基，规定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行为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这并非放任违法，而是通

过立法引导行政机关运用告诫、指导等柔性方式，督促相对人主动纠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

一[1]。在环境行政这一传统上依赖刚性执法的领域，该制度的运用更具创新与挑战 2。环境执法部门在实

践中严格界定适用条件，通常要求违法行为属初次、非主观恶意、情节轻微且未造成实质性环境损害，

并重点适用于程序性瑕疵，如排污登记、台账记录不规范等情况。其核心在于实现从“以罚代管”到“管

教结合”的转变，执法机关在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同时，必须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并辅以必要的法制

教育、技术指导，帮助企业建立合规体系，从源头预防环境风险[2]。为规范自由裁量权，各地生态环境

部门普遍推行清单化管理，明确“首违不罚”的具体事项与适用前提，确保制度的透明、公平与可预期。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

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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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首违不罚”在环境领域的引入，不仅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更是环境治理模式现代化的

体现。它通过在执法中融入必要的容错空间，引导企业从被动规避处罚转向主动遵守法律，从而在刚性

法律约束与柔性执法智慧间寻求最佳平衡，最终服务于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根本目标。 
然而，各地在推行过程中普遍面临适用标准不一、执法效果不彰的困境，制度的预设功能与实践效

能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制度价值的阐发，或局限于地方实践的描述，缺乏对制度内在

结构性缺陷与外部法律适用障碍的系统性整合分析。本文旨在融合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视角，从制度本

体与法律适用两个维度，系统检视其核心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体系化的完善方案，以期为该制

度的成熟定型提供智识支撑。 

2. 内在困境 

(一) 要件裁量的模糊性 
1、“首违”认定标准不一 
在时间标准上，各地设定的追溯周期长短不一，如广东省对部分行为规定一年 3，而河北省则根据违

法严重程度细分为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不等 4。这种差异为企业“制度套利”提供了空间，即选择在监

管宽容期较长的地区从事风险活动。在空间标准上，问题更为突出：贵州省、北京市等地的认定局限于

本省或本市行政区域内 5，而长三角地区则初步实现了区域违法记录互通。这种“信息孤岛”现象，使得

跨区域经营的企业可能在一地为“首违”，在另一地却因未被发现的过往记录而受罚，极大地削弱了制

度的公平性与威慑力。此外，对于“初次”的理解，究竟是指违法行为的“首次发生”，还是行政机关

的“首次发现”，抑或是法律上认定的“双重首次”，各地规定与执法实践亦未统一。 
2、“危害后果轻微”判定泛化 
一方面，存在过度严格的倾向，如湖南省在部分免罚清单中将“危害后果轻微”直接等同于“未造

成环境污染后果”，这实质上混淆了“首违不罚”与“轻微不罚”的构成要件，不当抬高了适用门槛。

另一方面，则存在过度宽松的案例，例如对于噪声超标行为，河北省认定超标 5 分贝以内为“轻微”，

而山东省的标准则为 1 分贝。更为关键的是，此类标准往往仅关注瞬时超标值，而普遍忽略了违法持续

时间、影响范围、生态可恢复性等动态与综合性指标，导致判定结果片面，可能放纵具有累积性危害的

违法行为。 
3、“及时改正”理解片面 
执法实践多聚焦于“时间”维度，但对“合理期限”的设定却颇为随意。以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

志为例，山东省要求“立即改正”6，贵州省则给予“5 日”期限 7。期限过短易导致企业应付了事、形式

化整改；期限过长则可能变相纵容违法状态持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当前规范与实践普遍忽视了对

“改正彻底性”的考察，即是否从根源上消除了违法状态并恢复了环境管理秩序。缺乏对整改效果的“实

质性验收”机制，使得“及时改正”要件可能沦为违法者换取免罚资格的廉价“入场券”，无法实现制

度激励企业内生合规的初衷。 
(二) 效果裁量的狭隘性 
“首违不罚”制度在法律效果层面的设计过于狭隘，导致行政执法工具陷入僵化，难以实现“过罚

相当”的精准规制，极大地限制了制度的适用空间与实践效能。 
 

3参见《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 
4参见《河北省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5参见《北京市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6参见《山东省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 
7参见《贵州省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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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量空间被压缩 
首要问题在于“可以”这一授权性规范的裁量空间被严重压缩[3]。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对

符合要件的行为是“可以不予行政处罚”，这赋予了行政机关根据个案情节酌定处理的权力。然而，在

实践压力下，许多地方通过出台刚性的“免罚清单”，将“可以”异化为“应当”。一旦行为被列入清

单，执法人员便只能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失去了判断“此时此地此情下，是否仍有必要予以警示性处

罚”的裁量余地。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表面上统一了标准，实则剥夺了制度的灵活性，使执法从“裁

量治理”退化为“机械清单管理”，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 
2、处罚种类单一化 
对“罚”的理解存在严重狭义化倾向，即将“不予行政处罚”简单等同于“不予罚款”[4]。这忽视

了《行政处罚法》中丰富的处罚种类。警告、通报批评、责令停产整治、暂扣许可证等非财产罚，对于纠

正轻微违法行为、彰显行为违法性、强化企业声誉约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不罚”局限于“不罚

款”，等于放弃了这些更为精准、更具教育意义的规制工具，也使得一些本应受到声誉罚或行为罚约束

的违法行为得以“零成本”过关，削弱了法律的威慑与教育功能。 
3、责任体系脱节 
最为根本的缺陷，在于“首违不罚”与其他环境法律责任严重脱节，呈现出“一免了之”的倾向。

当前制度设计未能有效构建不予处罚与后续监管措施的衔接桥梁。一方面，缺乏与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体

系的强制性挂钩，使得免罚记录无法形成有效的声誉约束。另一方面，未能与生态修复责任有机结合，

对于已造成轻微实际损害的行为，免罚并不意味着免除其恢复原状的义务，但现行制度缺乏对此的明确

要求和操作路径。这种责任体系的断裂，导致了“违法成本外部化”——企业凭借“首违”资格规避了

直接的经济处罚，却可能将环境修复的负担转嫁给了社会与公共财政，背离了“损害担责”的环境法基

本原则。 

3. 外在困境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依赖于其内部规范的完善，更取决于其在庞杂法律体

系中的准确定位与顺畅适用。当前，执法机关在处理《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与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律、

法规、规章(下称“单行法”)之间的关系时，存在显著的理论困惑与实践逻辑混淆，这构成了制约制度效

能释放的关键外在困境。这种混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认知存

在误区与顾虑；二是对不同单行法规范模式下的具体适用进路不清。 
(一) “直接适用”的认知误区与实践顾虑 
尽管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均明

确表态，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第 32 条、第 33 条等规定作出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的

决定，但在基层执法实践中，“不敢用、不会用”的现象依然普遍。其根源在于对“处罚法定”原则的

僵化理解以及潜在的问责风险。 
首先，执法机关对“处罚法定”原则的理解仍停留在形式法定的初级阶段，即认为处罚的种类、幅

度和程序必须严格依照单行法的明文规定。当单行法对某一违法行为设置了“应当处罚”的条款时，即

便执法人员内心确信该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符合《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的精神，也常常因担心“越权”

或“无法可依”而不敢突破单行法的字面规定。他们将《行政处罚法》视为一种抽象的、宣言性的“软

法”，而非可以在具体案件中直接援引并作为决定依据的“硬法”。 
其次，执法人员普遍存在对“向一般条款逃逸”的担忧。法理学上，“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原则

要求，在有具体规则时，应优先适用具体规则，而非动辄诉诸抽象的基本原则或一般规定。这一原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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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地套用于此，导致许多执法人员认为，在单行法有明确处罚规定的情况下，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

第 33 条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属于规避具体法律规则的“逃逸”行为，可能在上诉、复议或内部督察中被

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这种顾虑使得他们在面对具有裁量空间的案件时，倾向于选择最为“安全”的路

径——严格依法处罚，从而避免了因“不罚”而可能引发的后续质疑与风险[5]。 
(二) 法律适用的规范进路不清 
理论认知的误区直接导致了在法律适用技术层面的混乱。执法机关未能清晰把握《行政处罚法》总

则性规范与单行法具体规范之间的动态关系，尤其未能区分单行法中“可以处罚”与“应当处罚”两种

不同规范模式下，适用《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的截然不同的法律逻辑与进路。 
1、与“可以处罚”条款的适用混淆：缺乏“结合型适用”的自觉 
当单行法对某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效果规定为“可以处罚”(例如，“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 XX 罚款”)时，这意味着立法机关赋予了行政机关裁量权——既可以选择处罚，也可以

选择不处罚。然而，在实践中，执法人员面临的问题是：依据什么来决定“不罚”？单行法的“可以处

罚”条款本身只提供了“可以不罚”的可能性空间，但并未明确“不罚”的具体实体条件。 
此时，正确的法律适用进路是“结合型适用”。即，将单行法的“可以处罚”条款与《行政处罚法》

第 33 条的“首违不罚”规定结合起来，共同作为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其内在逻辑是：单行法条款：

负责对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并授予行政机关裁量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负责提供裁量的具体

标准，即明确了在何种情形下(初次违法、后果轻微、及时改正)可以行使不罚的裁量权。 
二者结合，方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说理充分的不予处罚决定。然而，当前许多执法人员要么忽视了

《行政处罚法》的补强作用，仅凭“可以”二字就作出不罚决定，导致决定理由单薄；要么根本不敢行

使此项裁量权，认为只要法条写了“处罚”，就必须处罚。这两种倾向都是对法律规范体系理解片面的

表现。 
2、与“应当处罚”条款的适用冲突：不敢进行“排他型适用” 
更为复杂的困境出现在行为触及单行法中“应当处罚”的刚性条款时(例如，“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 XX 罚款”)。面对此类条款，执法人员往往感到束手无策，认为法律已无任何回旋余地。 
破解此困境，需要引入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理论。一个行为要受到处罚，不仅需要在形式

上符合单行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还需要在实质上具有违法性(违法性)，并且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

(有责性)。《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所蕴含的法理，正是对后两个阶层的补正。 
“轻微不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当行为完全符合此要件时，意味着

其缺乏实质的违法性，对社会公共法益的侵害微乎其微，甚至可以通过及时改正得以弥补。因此，该行

为本质上不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无过错不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此要件直接指向有责性的缺失。无过错，

则无可谴责性，自然不应受罚。 
因此，当一个行为表面上触犯了单行法的“应当处罚”条款，但实质上符合《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

规定的“轻微不罚”或“无过错不罚”情形时，正确的适用进路是“排他型适用”。即，排除单行法“应

当处罚”条款的适用，因为其适用的前提(行为成立应受处罚行为)已不成立；转而直接且单独地适用《行

政处罚法》第 33 条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 
然而，在实践中，敢于并善于进行“排他型适用”的案例凤毛麟角。执法人员普遍缺乏运用阶层理

论分析案件的训练，不敢以《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去否定单行法具体条款的表面适用性，唯恐被扣

上“突破法律”“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帽子。这导致大量本可免罚的轻微或无过错案件，最终被机械地

套用“应当处罚”条款，作出了有违“过罚相当”原则的处罚决定，损害了个案正义与执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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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外在困境的核心在于法律适用方法的缺失与混淆。唯有从理论上厘清《行政处罚法》与

单行法在不同场景下的适用逻辑，并在执法实践中大力倡导“结合型适用”与“排他型适用”两种进路，

才能为“首违不罚”制度扫清外部障碍，使其在法治轨道上顺畅运行。 

4. 系统优化 

面对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内外困境，零敲碎打地修补已不足以应对其系统性挑战。必须以

整体性治理思维，从规范、责任、程序与适用四个维度进行协同再造，构建起一套相互支撑、有机统一

的制度体系，方能引导其从一项政策理念升华为成熟的法治工具。 
(一) 规范维度的精细化 
规范是制度运行的基石。当前要件与效果裁量的双重失序，根源在于规范的模糊性。优化必须致力

于构建一套兼具统一性、科学性与灵活性的规范指引。 
1、构建统一的要件裁量基准。 
首先，须在国家级层面确立核心要件的基础性定义[6]。对于“初次违法”，应明确采纳“双重首次”

标准，即违法行为既是首次发生，也是首次被行政机关发现。为确保此标准落地，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

生态环境执法信息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企业违法记录的全国联网核查，彻底杜绝“制度套利”空

间。对于追溯周期，可设定一个以两年为基准的推荐周期，同时对重金属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高

风险领域适当延长至三至五年，体现风险预防原则。其次，对于“危害后果轻微”，应推动从定性描述

向定量评估转型。可借鉴部分地区的先进经验，研究制定《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认定指南》，引入综

合评分法。将违法次数、污染物超标倍数、持续时间、影响范围(是否涉及敏感区)、生态可恢复性及行为

人主观状态等核心因子量化为不同等级，设定权重并计算总分。例如，可规定总分低于一定阈值(如 5 分)
方可认定为“危害后果轻微”。此举能将执法人员的个人判断转化为可验证的技术性评估，极大提升认

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2、构建梯度化的效果裁量体系。 
必须纠正“罚”与“不罚”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首违不罚”理念向“首违从宽”演进。在《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的后续修订或配套裁量基准中，应明确构建“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

的梯度化法律效果体系。具体而言： 
不予处罚：适用于完全符合“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及时改正”要件，且整改彻底，无需任何

制裁即可达到教育目的的行为。 
减轻处罚：适用于基本符合前述要件，但危害后果相对略重，或改正虽及时但尚未完全恢复原状的

情形，可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进行处罚。 
从轻处罚：适用于符合“初次违法”和“及时改正”，但危害后果未达“轻微”标准，可在法定处

罚幅度内选择较低限进行处罚。 
这一梯度体系赋予了行政机关应对复杂案情的“工具箱”，确保了处罚结果与违法过错程度的精准

匹配，是实现“过罚相当”原则的技术保障。 
(二) 责任维度的协同化 
“不予行政处罚”绝不等于“零责任”。为防范道德风险并确保环境公益不受损，必须构建一个与

行政处罚并行不悖的多元责任衔接机制。 
1、强化信用约束责任。 
将“首违不罚”与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体系深度捆绑。行政机关在作出免罚决定的同时，应依法将相

关违法事实与免罚决定记入企业环保信用档案。此举虽非二次处罚，却形成了强大的声誉威慑，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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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行政许可、银行贷款等方面可能受到限制，从而激励其珍视自身信用，主动守法。 
2、明确再犯加重责任。 
在裁量基准中明确规定，对于在特定周期内(如一年或两年)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企业，不仅不再

适用“首违不罚”，还应视其为明知故犯，依据《行政处罚法》规定，依法从重或加重处罚。这显著提高

了企业的再犯成本，遏制其将“首违”资格视为可重复使用的“免罪金牌”的投机心理。 
3、引入生态修复责任。 
这是弥补制度短板的关键一环。对于即使危害“轻微”但仍造成实际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应探索

建立“不予处罚 + 生态修复”的责任模式。行政机关可责令行为人在免于经济处罚的同时，以补植复绿、

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或缴纳生态损害修复保证金等方式，履行替代性修复责任。这确保了环境公共利益

得到切实的补偿和恢复，将“损害担责”原则落到实处，避免了环境成本的对外转嫁。 
(三) 程序维度的制式化 
程序的正当性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必须为“首违不罚”制度的运行嵌入全链条、制式化的程序规则

[7]。 
1、健全“程序制式化”规则。 
制定统一的执法程序指引，明确“首违不罚”案件必须经历的环节：调查取证→初步认定与告诫→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责令改正并明确合理期限→复查验收整改效果→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立卷归档

并纳入后续监管。尤其要强调书面告诫和限期改正通知书的使用，确保指令清晰、责任明确。整个过程

必须全程留痕，形成完整、规范的执法案卷。 
2、强化释法说理与法制审核。 
这是防范执法风险的核心环节。法律文书，尤其是不予处罚决定书，不能仅简单罗列法条和结论。

必须进行充分释法说理，详细阐明：1) 如何认定“初次违法”(包括查询的系统和结果)；2) 如何根据量

化标准认定“危害后果轻微”；3) 如何评估“及时改正”及其彻底性。 
最关键的是，必须清晰说明本案是适用了“结合型适用”还是“排他型适用”的逻辑，并论证其法

理依据。此外，所有适用“首违不罚”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均应强制纳入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围，

由法制机构对事实、证据、程序和法律适用进行把关，确保每一项免罚决定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四) 适用维度的明晰化 
必须为执法机关提供一套清晰、可操作的法律适用方法论，彻底扫清《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适用

关系的迷雾。 
1、“结合型适用”进路。 
此进路适用于单行法规定为“可以处罚”的情形。执法机关应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其决定是基于对

单行法“可以处罚”条款(授予裁量权)与《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首违不罚”规定(提供裁量具体标准)
的结合适用。在说理部分，需详细论证当事人的行为如何同时满足了单行法规定的违法构成和《行政处

罚法》第 33 条设定的免罚条件，从而正当化其行使不罚裁量权的决定。 
2、“排他型适用”进路。 
此进路适用于单行法规定为“应当处罚”，但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 33 条“轻微不罚”或“无

过错不罚”要件的情形。这是法律适用上的高阶形态，要求执法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学素养。在此类决定

中，必须进行深度的释法说理，核心在于运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理论进行论证：若适用“轻微

不罚”，需论证该行为虽形式上该当处罚要件，但因后果极其轻微、已及时改正且无实际危害，缺乏实

质违法性，故不成立应受处罚行为，因此排除单行法“应当处罚”条款的适用。若适用“无过错不罚”，

需论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因而行为缺乏有责性，同样不成立应受处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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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排除单行法条款。通过此种论证，将“排他型适用”清晰地定位为对“处罚法定”原则的深化和恪守，

而非背离，从而彻底打消执法人员的顾虑[8]。 
综上所述，这四大路径相互关联、彼此强化：规范的精细化是前提，责任的协同化是保障，程序的

制式化是约束，而适用的明晰化则是打通所有环节的“钥匙”。唯有坚持四位一体、系统推进，才能将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引入更加规范、公正、高效的运行轨道，最终实现其优化营商环境与严格环

境监管有机统一的立法初衷。 

5. 结论与展望 

生态环境“首违不罚”制度的完善，是一项关涉规范结构内部调适与外部法律适用逻辑廓清的系统

性工程。未来的改革，必须从弥合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缺陷与扫清法律适用的方法论障碍两个方向同步推

进。通过规范的精细化、责任的多元化、程序的制式化与适用的明晰化，方可引导该制度摆脱实践窠臼，

从一项倡导性的柔性执法政策，升华为一项规则完备、逻辑自洽、运行高效的成熟法治工具，最终在生

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达成有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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